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提升經濟不利學生通識教育課程學習成效獎勵申請表

壹、基本資料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10.29
	姓名
	
	系、年級
	
	照片

	學號
	
	身份證字號
	
	

	手機
	
	E-mail
	
	

	匯款資料
（請擇一勾選）
	□已於本校留有匯款資料，匯款資料免附。
□未於本校留有匯款資料，請提供立帳銀行或郵局存簿正面影本。

（審核通過後依本校行政流程辦理匯款）。

	身分類別
（請擇一勾選）
	(一)113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減免:

□A.低收入戶學生

□B.中低收入戶學生

□C.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
□D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

(二)非學雜費減免:

□E.113-2學期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

□F.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

□G.原住民學生(提供低收或中低收證明)

□H.懷孕學生或扶養未滿三歲子女之學生(提供低收或中低收證明) 

	學習護照
	須完成本項目後，才具備申請資格：
□本人已依規定取得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習護照，並完成指定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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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自傳（請包含經濟不利實況、克服逆境向學之具體敘述）
	

	目前工讀收入、申請或領有校內外相關補助之情形
	

	如獲獎勵金之運用規劃
	


貳、通識教育學習：回顧與展望區
	已修通識課程（選修）

	學期
	課程名稱
	心得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本學期修習之通識課程

	課程名稱/教師
	

	出席＆請假情形
	

	學習實況與心得
	

	後續學習規劃
	

	課程建議
	

	其他學習歷程檔案（如作業、作品、活動照片等，請張貼於此或以附件呈現）
	


	建議通識中心
開設的課程
	

	給通識中心的
其他建議
	


· 以上資料由申請人親自＆核實填寫(請確認後勾選)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	評核意見（本欄位由通識教育中心填寫）：
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核章：


說明：
1、 送件截止日：民國114年11月27日（四）

2、送件方式：

（1）請填妥本申請表後，提供word檔，檔名：114通識學習獎勵申請－系級＋姓名。
（2）請Email：y@mail.nknu.edu.tw (確定收到後，會回覆”已收到申請”)

3、本申請表可至通識中心網頁「最新消息」處下載，網址：https://w5.nknu.edu.tw/y/
請將學習護照的基本方案頁拍照或掃描，將圖貼在此處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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